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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楼 法 院 审 理 认
为，借款时双方约定，陈
某将名下房屋以买卖合
同的形式，变更登记在
李某某名下，之后办理
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该约定属于借款合同的
从合同，本质上是一种
让与担保。因此，虽然
房屋已登记在李某某名
下，但其并不享有案涉
房屋所有权。

其次，2019年 4月 14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
约定由陈某自行出售房

屋及未出售应以物抵债
的后果。 2019 年 7 月 1
日，双方又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李某某以上
述《补充协议》《房屋租
赁合同》为据，要求陈某
搬离案涉房屋。

对此法院认为，该
约定与《全国法院民商
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第七十一条中“合同如
果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
清偿债务，财产归债权
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
当 认 定 该 部 分 约 定 无

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
部分的效力”的规定相
悖，应属无效。

本案案由系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双方的“租
赁法律关系”源于《补充
协议》中以物抵债的约
定，《房屋租赁合同》属
于《补充协议》的从合
同，主合同《补充协议》
无效，其合同效力亦为
无效。故判决驳回李某
某的诉讼请求。

李某某不服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2019 年 6 月，泉州的柯
某醉酒后驾驶一辆普通货车
于国道上行驶，张某驾驶的
重型自卸货车因故障停放于
相同车道上，未开启危险报
警灯且未在来车方向设置警
告标志，修理工陈某正在排
除上述重型自卸货车故障。
柯某驾车避让不及，导致两
车发生碰撞，造成陈某受伤
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害的交通
事故。

经交警部门认定，柯某
承担本事故主要责任，张某

承担本事故次要责任，陈某
不承担本事故责任。柯某驾
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
交强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
险合同有效期间内。

因柯某属于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检察院指控柯某
犯危险驾驶罪，向泉港法院
提起公诉。诉讼过程中，陈
某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
讼。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
陈某支付赔偿款 4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保险公司履行

了对陈某的赔偿义务。近
期，保险公司将柯某诉至泉
港法院，要求柯某返还由保
险公司先行垫付的保险赔
偿款 4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柯某醉
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致陈某人身损害，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
担赔偿责任后，依照法律规
定可在赔偿范围内向实际侵
权人主张追偿权。故依法判
决柯某返还保险公司垫付的
赔偿款4万余元。

“卖房”借钱可以“不交房”？法院：支持
福州一男子借钱时，约定将房子变更登记在他人名下；法院认定，本质上为让与

担保，因约定流质条款导致合同无效

醉驾肇事 理赔款可否追偿？
泉州一男子醉驾致人伤及车辆受损，保险公司垫付4万赔偿款后向其追偿，得到法院支持

在醉驾事故中，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能向实际侵权人
主张追偿？近日，泉港法院就依法审理了这样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

N海都记者 陈逸之 通讯员 张艳华 林义挺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融资需求的快速增长，“让与担保”
作为一种非典型性担保，具有融资灵活、交易成本较低等优势，越来
越被大众所知悉并被运用于实际融资活动中。但是，若在让与担保
中约定了流质条款，将导致该合同条款无效。日前，鼓楼法院审理
了一起这样的“让与担保”案件。

法官介绍，交强险是
法定的机动车保险，具有
公益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其将具有严重损害性的机
动车交通事故交由社会分
担，以防止因侵权人无力
赔偿而致受害人的利益受
损。因此，醉酒驾驶发生
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仍
由保险公司先予赔偿。

法官表示，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法
律禁止性规定情形，系违

法行为。《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
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
格或者醉酒的，保险公司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
向致害人追偿。《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导致第三人
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
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
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以上法律法规及司法
解释明确了因醉酒驾驶机
动车的，受害人可向保险
公司主张权利，但最终保
险公司也有权向致害人追
偿。因此，最终的赔偿责
任应该是致害人，本案中
为醉驾人。

案例 醉驾酿事故被公诉 伤者提出附带民事诉讼

2018 年 4 月 23 日，福
州的陈某向李某某借钱时
约定，将其名下位于鼓楼
的一套房产，以200万元的
价格卖给李某某。双方签
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完
成了不动产变更登记。

2019 年 4 月 14 日，李
某某和陈某签订《补充协
议》，约定李某某允许陈某
自行出售房产，期限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陈某若
在此期间出售掉房产，须
归还李某某200万元，并支
付相应利息。若未能出

售，则李某某追加 20万元
给陈某，陈某放弃房产的
所有权利，配合完成交
付。同时，房产交付后，李
某某同意以每月3000元的
租金，将房子租给陈某，租
期至2019年12月13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两
人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
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
房产以 271.7万元成交；陈
某于 7 月 10 日完成水电、
物业等交付，李某某同意
房产先租给陈某；若陈某
未完成交付，视为违约，

需支付成交金额 20%的违
约金等。

2019年7月1日，两人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
定李某某将房产租给陈
某，租期从2019年7月1日
起至 2020年 4月 30日止。
陈某支付租金 3000元，其
余租金每月1日支付。

租赁期满后，陈某拒
绝交房，于是李某某诉至
法院，请求陈某腾退案涉
房屋，支付违约金 543400
元及逾期腾房占有使用
费等。

据介绍，本案是典型
的在让与担保中约定了
流质条款导致该合同条
款无效的案例。

流质契约是指当事
人双方在设立担保物权
时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
债务时，由债权人取得担
保物所有权的合同。根
据《九民纪要》的精神，折
价作为担保物权的实现
方式，原则上须是债务已
届履行期限时对抵押物
的作价，以缔约时的价格

取得抵债物，在本质上是
流押或流质条款，无效。
如果对流质契约的效力
不加限制，一方面当债务
人到期不能清偿债务时，
债权人获得抵押物的所
有权，由此将使债务人的
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失，另
一方面，在合同背景日益
复杂的情形下，流质契约
极有可能违反民法公平、
等价有偿的原则。在债
务履行期届满前约定以
物抵债，应参照流押、流

质的规定。
当事人在约定让与

担保时，要严格限制意思
自治，确定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为转移所有权
的担保，而不是以买卖
关系代替原债权债务关
系等其他行为；要注重
对解除条款的设计，避
免约定成为流质契约；
应在转移所有权的过程
中完成相应的公示、登记
等手续，保证形式上合乎
法律规定。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通讯员 孙绮

说法 保险公司先予赔偿后 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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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钱时约定 将名下房产以200万元“卖出”

说法
约定让与担保时 避免约定成为流质契约

法院
虽然房产已变更登记 仍不能取得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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